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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三十四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租賃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代管業）應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

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受託管理標的租約資訊：承租人、租賃筆棟數、建物門

牌、建物型態、出租型態、租賃建物之建號及面積、租

賃建物現況格局、總樓層數、租賃層次、租賃契約訂約

日期、租賃期間、租金總額、車位個數、車位租金總

額、車位類別、車位面積、車位所在樓層、有無電梯、

有無管理員、有無管理組織、附屬設備及是否為社會住

宅。 

二、受託管理契約資訊：委託人、契約簽訂日期、代管期

間、代管費用、代收租金及代收押金。 

前項第二款之契約提前終止時，代管業應提供提前終止之日

期及原因。 

第三條  租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稱包租業）應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

資訊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包租標的資訊：建物門牌、租賃建物之建號及面積、建

物型態、有無電梯、有無管理員及有無管理組織。 

二、包租契約資訊：出租人、契約簽訂日期、包租期間、租

金總額及押金。 

三、轉租契約資訊：次承租人、轉租標的、出租型態、租賃

建物之建號及面積、租賃建物現況格局、總樓層數、租

賃層次、轉租契約訂約日期、轉租期間、租金總額、押

金、車位個數、車位租金總額、車位類別、車位面積、

車位所在樓層、附屬設備及是否為社會住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契約提前終止時，包租業應提供提前

終止之日期及原因。 

第四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前二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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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式提

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租賃住宅服務業未於期限內提供相關資訊或提供不實資訊，

應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五款規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改正通

知書後十五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按次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租賃住宅服務業未於前條所

定期限內提供租賃住宅相關資訊或有提供不實之虞者，得要求查

詢或取閱租賃住宅服務業受託管理、包租或轉租有關文書。 

第六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第三十四條修正施行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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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修正總說明 

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百零七年六月

十八日訂定發布，同年六月二十七日施行後，迄今未曾修正。本辦法係依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訂定，茲配合一

百十二年二月八日總統修正公布之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三十

四條規定，修正租賃住宅服務業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期限，並為因應

實務作業需求，調整租賃住宅服務業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類別及內容，

俾利租賃相關資料之整合統計分析，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之訂定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修正租賃住宅代管業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類別及內容。(修正條

文第二條) 

三、 修正租賃住宅包租業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類別及內容。(修正條

文第三條) 

四、 修正租賃住宅服務業提供租賃住宅相關資訊期限及定明未於期限內

提供或提供不實資訊限期改正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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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四

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三十四條授權訂定本

辦法之項次調整至第七項

規定，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二條 租賃住宅代管業（以

下簡稱代管業）應提供之

租賃住宅相關資訊類別及

內容如下： 

一、受託管理標的租約資

訊：承租人、租賃筆

棟數、建物門牌、建

物型態、出租型態、

租賃建物之建號及

面積、租賃建物現況

格局、總樓層數、租

賃層次、租賃契約訂

約日期、租賃期間、

租金總額、車位個

數、車位租金總額、

車位類別、車位面

積、車位所在樓層、

有無電梯、有無管理

員、有無管理組織、

附屬設備及是否為

社會住宅。 

二、受託管理契約資訊：

委託人、契約簽訂日

期、代管期間、代管

費用、代收租金及代

收押金。 

前項第二款之契約

提前終止時，代管業應提

供提前終止之日期及原

因。 

第二條 租賃住宅代管業

（以下簡稱代管業）應提

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

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受託管理標的資訊：

建物門牌、基地地

號、建物型態、代管

範圍及代管面積。 

二、受託管理契約資訊：

契約簽訂日期、代管

期間、代管費用及代

收租金。 

前項第二款之契約

提前終止時，代管業應提

供提前終止之日期及原

因。 

一、揆諸本條例第三十四

條立法意旨，蒐集租賃

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

代管業)受託管理與租

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

稱包租業）承租及轉租

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

主要係為掌握租賃住

宅服務業之業務量能

及執行狀況，作為調整

相關產業政策之依據，

並作為相關租稅減免

個案資料勾稽之參考。 

二、為利租賃住宅服務業

之相關政策調整評估，

以達政策目標及成效，

應掌握產業發展所帶

動租賃住宅市場規模、

租金水準及租賃族群

之變動情形，故有進一

步請代管業者提供受

託管理標的租約資訊

及修正受託管理契約

資訊之必要，修正內容

說明如下： 

(一) 第一項第一款受託

管理標的租約資訊： 

1. 為利與實價登錄租

賃案件申報之租賃

住宅資訊整合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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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分析，提供更完

整全面之租賃住宅

市場掌握，以利產

業政策評估依據，

爰增訂「承租人」、

「租賃筆棟數」、

「出租型態」、「租

賃建物之建號及面

積」、「租賃建物現

況格局」、「總樓層

數」、「租賃層次」、

「租賃契約訂約日

期」、「租賃期間」、

「租金總額」、「車

位個數」、「車位租

金總額」、「車位類

別」、「車位面積」、

「車位所在樓層」、

「有無電梯」、「有

無管理員」、「有無

管理組織」、「附屬

設備」及「是否為社

會住宅」等二十個

項目，與實價登錄

租賃案件申報登錄

之資訊項目為一致

性規定。至於實價

登錄租賃案件需申

報登錄之「使用分

區或編定」項目，因

業者代管租賃標的

均為租賃住宅房地

並無僅租賃土地情

形，且本項資訊可

透過提供之建物資

訊串接基地地號及

土地基本資料庫取

得，故不予增訂。 

2. 現行規定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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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代管範圍」

及「代管面積」三個

項目，因已可透過

前開增訂提供之項

目或透過串接土地

基本資料庫取得，

無須再由業者申

報，爰予以刪除。  

(二) 第一項第二款受託

管理契約資訊： 

1. 增訂「委託人」資

訊，以作為相關租

稅減免個案資料勾

稽參考與出租族群

分布及變動掌握。 

2. 增訂「代收押金」，

以利瞭解業者代收

押金之比例。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條 租賃住宅包租業（以

下簡稱包租業）應提供之

租賃住宅相關資訊類別及

內容如下： 

一、包租標的資訊：建物

門牌、租賃建物之建

號及面積、建物型

態、有無電梯、有無

管理員及有無管理

組織。 

二、包租契約資訊：出租

人、契約簽訂日期、

包租期間、租金總額

及押金。 

三、轉租契約資訊：次承

租人、轉租標的、出

租型態、租賃建物之

建號及面積、租賃建

物現況格局、總樓層

第三條  租賃住宅包租業

（以下簡稱包租業）應提

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

類別及內容如下： 

一、包租標的資訊：建物

門牌、基地地號、建

物型態、包租範圍及

包租面積。 

二、包租契約資訊：契約

簽訂日期、包租期

間、租金、押金及車

位租金。 

三、轉租契約資訊：轉租

範圍、轉租面積、契

約簽訂日期、轉租期

間、租金、押金及車

位租金。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之契約提前終止時，包

一、同第二條說明一及說

明二之修法意旨，擴大

包租業提供包租標的、

包租契約及轉租契約

資訊有其必要性，另配

合本條例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包租業轉

租案件實價登錄應申

報登錄資訊項目為一

致規定，以避免資訊重

複申報，爰修正第一項

各款資訊內容並說明

如下： 

(一) 第一項第一款包租

標的資訊： 

1. 增訂「有無電梯」、

「有無管理員」及

「有無管理組織」三

個項目，以掌握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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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租賃層次、轉租

契約訂約日期、轉租

期間、租金總額、押

金、車位個數、車位

租金總額、車位類

別、車位面積、車位

所在樓層、附屬設備

及是否為社會住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之契約提前終止時，包

租業應提供提前終止之日

期及原因。 

租業應提供提前終止之

日期及原因。 

項目是否影響包租

及轉租契約租金價

格。 

2. 「包租範圍」及「包

租面積」項目名稱修

正為「租賃建物之建

號及面積」，以利明

確各包租範圍標的

之建號及面積資訊。 

3. 現行規定之「基地地

號」項目已可透過所

提供建物資訊串接

土地基本資料庫取

得，無須再由業者申

報，爰予以刪除。 

(二) 第一項第二款包租

契約資訊： 

1. 新增「出租人」項

目，以利掌握各包

租業者實際業務執

行情形。 

2. 「租金」修正為「租

金總額」並刪除「車

位租金」，以為掌握

包租契約租金水

準，以利與轉租契

約租金水準比較分

析，俾瞭解產業發

展對租賃住宅市場

租金影響情形，爰

配合與租賃實價登

錄轉租案件申報登

錄之「不動產租金

總額」(包含土地、

建物及車位之租金

總額)為一致性規

定，並刪除已整併

至租金總額之「車

位租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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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項第三款轉租

契約資訊： 

1. 配合與租賃實價登

錄轉租案件申報登

錄資訊為一致性規

定，新增「次承租

人」、「出租型態」、

「租賃建物現況格

局」、「總樓層數」、

「租賃層次」、「車

位個數」、「車位租

金總額」、「車位類

別」、「車位面積」、

「車位所在樓層」、

「附屬設備」及「是

否為社會住宅」等

十二個項目 

2. 「租金」修正為「租

金總額」，並刪除

「車位租金」，理由

同說明一、(二)2。 

3. 「轉租範圍」、「轉

租面積」、「契約簽

訂日期」修正為「轉

租標的」、「租賃建

物之建號及面積」

及「轉租契約簽訂

日期」，以配合實際

項目內容及轉租案

件實價登錄申報登

錄資訊項目名稱為

一致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

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

內，將前二條規定應提供

之租賃住宅相關資訊，使

用電子憑證以網際網路方

第四條 租賃住宅服務業應

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

將前季依前二條規定應

提供之租賃住宅相關資

訊，使用電子憑證以網際

一、配合本條例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租賃住宅

服務業提供租賃住宅

相關資訊，由每季結束

後十五日內申報修正



 7 

式提供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租賃住宅服務業未

於期限內提供相關資訊或

提供不實資訊，應依本條

例第三十八條第五款規

定，於接獲裁處書及限期

改正通知書後十五日內改

正；屆期未改正，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按次

處罰並限期於十五日內改

正，至完成改正為止。 

網路方式提供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為訂定契約之日起三

十日內，爰修正第一項

規定。 

二、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

五款規定，租賃住宅服

務業未於期限內提供

相關資訊或提供不實

資訊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以罰

鍰，並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為明確限期改正期限

及作業方式，爰參考不

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

銷售資訊備查辦法第

十條第二項及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增訂第

二項規定，以利實務執

行。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發現租賃住宅服務

業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提

供租賃住宅相關資訊或有

提供不實之虞者，得要求

查詢或取閱租賃住宅服務

業受託管理、包租或轉租

有關文書。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發現租賃住宅服

務業未於前條所定期限

內提供租賃住宅相關資

訊或有提供不實之虞者，

得要求查詢或取閱租賃

住宅服務業受託管理、包

租或轉租有關文書。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第

三十四條修正施行之日施

行。 

 

第六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施

行之日施行。 

 

考量本辦法應配合本條例

第三十四條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施行，爰修正本條規

定。 

 

 


